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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青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制工人公开招聘录用加分条件
第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聘人员，笔试成绩加 20分：
（一）烈士配偶或子女；
（二）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荣获国家级表彰、荣誉称号的；
（三）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因公牺牲或因公（工）死亡的。
第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聘人员，笔试成绩加 15分：
（一）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荣获省部级表彰、荣誉称号或一等功奖励的；
（二）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因公（工）负伤，经鉴定为一至四级伤残的。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聘人员，笔试成绩加 10分：
（一）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荣获厅级表彰或二等功奖励的；
（二）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或退休后死亡，以家庭为单位失去经济来源，享受低保救助的。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聘人员，笔试成绩加 5分：
（一）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年限满 20年及以上的；
（二）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荣获局级（含青江集团）表彰或三等功奖励的；
（三）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因公（工）负伤，经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聘人员，笔试成绩加 3分：
（一）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年限满 10年以上不满 20年的；
（二）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荣获监狱级（含各子公司）表彰或嘉奖的；
（三）父母一方或配偶在青海监狱系统工作期间因公（工）负伤，经鉴定为七至十级伤残的；
（四）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人员。
第六条 加分条件以工作证、退伍证、荣誉证书、公残（工伤）证、低保证明、单位证明或表彰文件等为准。
第七条 同时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应聘人员，只能享受其中分值最高的一项加分条件。加分后笔试成绩超过 100分的，按100分计算。
